附件1
2026年1月问题线索核查工作方案
按照生态环境部2026年1月问题线索核查工作安排，北京市生态环境局计划抽调东城区和顺义区生态环境局7名执法人员，对生态环境部下发的本市20条问题线索开展现场检查。具体工作方案如下：
1、 检查方式
现场检查生态环境部推送的20家企业线索，要对推送的线索进行针对性回应，同时对企业开展全面检查，做到问题“一查清”。
2、 检查时间
现场检查时间为2026年1月19日至2月6日。
三、人员组成及分工
本轮问题线索核查小组由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总队2名联络员和7名抽调的区级执法人员组成, 主要负责开展现场检查、查找问题、拍照取证，并录入“强化监督定点帮扶”APP。线索所在区选派2名执法人员配合开展检查，主要负责扫码入企、录入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平台、制作现场笔录和调查询问笔录、查处违法行为和督促企业整改等。
四、检查内容
对问题线索企业开展全面体检式检查，所有问题“一查清”。查看企业排污许可证基础信息、排放口信息、治污设施运行情况、无组织排放情况、台账记录、执行报告、自行监测情况，重点检查企业旁路偷排、超标排放、未安装或不正常运行治污设施、自动监测设备不正常运行、监测报告弄虚作假等突出环境问题。
五、工作要求
市、区两级生态环境执法部门要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和党风廉政建设等相关要求。执法人员要规范言行举止，文明执法；要严格按问题线索企业开展检查，不得随意增加线索外的企业检查，如遇到企业停产等特殊原因无法完成核查任务时，与生态环境部沟通后按照其新要求开展核查；要严格执行双人持证检查，备齐执法装备及检测设备；要严格“扫码报到、照单检查”；要落实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不得不记录、删改或不按时上传执法记录和音像资料；要如实规范填写执法清单和检查意见并主动告知，不得弄虚作假或隐瞒检查结果；要践行“执法+服务”，精准帮扶指导企业，不得一查了之，一罚了之；要做到“五个严禁”“八个不得”，不得逐利检查、任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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